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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德宏州第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49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赵立新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关于城市交管人性化执法的建议》的建议，

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公安交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收到提案后，德宏州

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，召开局党委会议对您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

部署，州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、交警支队支队长尹建明亲自

安排办理工作，由交警支队牵头组织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等单位

进行落实，认真采纳代表建议。

一、关于在整治违章停放过程中，可以采取先鸣笛提示、限

时警告，再给予处罚。城市交通管理人性化执法既是新时代人民

群众的期待，更是执法规范化的要求。州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

长、交警支队支队长尹建明于 2021年 2月 22日主持召开支队长

办公会，专题研究部署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；3月 14日下午，

主持召开全州道路交通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集中整治春季攻势

及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视频会议，对执法规范化工作进行部

署要求，要求全体民警、辅警在执勤执法中要严格规范执法。在

日常查处违法停车工作中，对驾驶人在现场的，要求全体交警首

先指出违法行为，并予以口头警告，令其驶离；对驾驶人不在现

场或虽在现场但拒绝驶离的，执勤交警会先吹哨子或鸣笛提示，

无驾驶人出来或拒绝驶离的，执勤交警才能按规定粘贴违法停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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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单。

二、关于在芒市胞波路下段、原东风路下段、芒市街坡以及

一些服务窗口前比较宽敞的路段，可以划定停车位置，方便人民

群众。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城市道路现状和交通流状况，在

保障道路通行的情况下对部分道路施划一些路内停车位，以缓解

城区停车难得问题。芒市城区芒市大街以西的道路中，次干道和

支路基本都施划了路内停车位，您在建议中提到的胞波路(友谊

路)，目前已设计停车位，但因马上要实施城市管廊项目施工，

暂时未施划。由于原东风路(勐焕路)下段已经实施机动车、非机

动车分开通行，不具备施划停车泊位条件，所以不再施划停车位。

团结大街北段(客运北站环岛以北的道路)正在施工，待施工结

束，将施划一定数量的停车泊位。在下步工作，公安交警部门将

在保障道路通行的情况下，积极联合各相关单位，结合道路具体

情况，综合考虑服务窗口分布、路面宽度等各种因素，科学合理

的设置路内停车位，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的前提下，

最大限度方便人民群众。

三、关于加大对摩托车、人力车驾驶人的交通法规教育和整

治方面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

产安全，预防和减少涉及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，公安交警部门高

度重视，于 2021年 2月 5日印发了《德宏州摩托车交通违法百

日行动工作方案》，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摩托车交通违法百日行动，

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，达到涉及摩托车道路交通事故起数、死

亡人数、受伤人数明显减少的目标。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：一是

强化路面秩序管控。依托交警执法站、各执勤点，认真查处摩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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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重点违法行为。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入路面秩序管理，参与集中

整治行动，提高路面见警率、管事率，形成严管重处的高压态势。

二是强化酒驾醉驾查缉。投入全部酒精检测设备，在农贸市场、

夜市、商业区等交通汇集路段组织查缉，加大酒驾、醉驾违法行

为查处力度。三是强化统一集中整治。每月“逢 5、15、25”日及

每周“五、六、日”，是全州整治行动，行动中抽调精干警力组成

执法小分队，采取日常管控与突击检查相结合、定点检查与流动

巡逻相结合的“区域全覆盖、时间无规律”格局，不断提高巡逻次

数和密度，切实加强对过往摩托车的检查，依法查处各类严重交

通违法行为。四是强化部门联动。全州公安机关树立一盘棋的思

想，顾全大局，警种密切配合，扎实组织开展统一行动。加强与

各乡镇交管站、村委会等部门联动，采取联合执法的形式，加强

对赶集、民俗节庆活动等重点时段执勤执法，突出干线公路沿线

中小学幼儿园上下学时段接送学生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三轮

汽车、低速电动车的管控，切实消除接送学生车辆安全隐患。五

是强化夜间执法检查。认真分析摩托车肇事原因，把握摩托车违

法出现规律，在辖区道路进行固定执勤点与巡逻查缉相结合的管

控，严查酒驾、毒驾、飙车、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，消除摩

托车交通安全隐患。六是强化源头教育管理。积极深入辖区农村

开展一户一档机动车摸底排查工作，对村寨机动车及驾驶员进行

“一户一档、一保证一承诺”的登记排查，切实摸清辖区机动车基

数，筛查农村地区有车无证情况，切实消除无证、无牌、逾期未

检、报废车辆源头隐患，全面掌握农村机动车数量及驾驶人基本

情况，最大限度将实有车辆纳入管理，全面预防和遏制农村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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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事故。同时，利用下乡考摩托车驾驶证对摩托车车主及

驾驶人开展以“戴头盔、限两人、有牌证、靠右行”为主题的面对

面教育，并发放宣传资料。今年以来，全州共查处摩托车违法 2

8439起，其中，无证驾驶 4260起，酒后驾驶 586起，不戴安全

头盔 27094起，无牌无证 1107起，违法载人 784 起。组织摩托

车整治宣传活动 100余场次，摩托车交通安全整治取得了初步成

效。

再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，在今后工作中，公安交警部门将

不忘初心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

畅通、有序，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安居乐业、服务全州经济社会

发展。

德宏州公安局

2021年 5月 1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凡龙，13988249239）


